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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6_89_A7_

E4_B8_9A_E8_8D_AF_E5_c23_648370.htm 第十三条 执业药师

注册机构须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者

予以注册；对不符合条件者不予注册，同时书面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执业药师注册机构根据申请注册者的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中注明的专业类别进行注册。 第十五

条 执业药师注册机构办理注册时，在《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中的注册情况栏内加盖注册专用印章，并发给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统一印制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第十六条 执业药师

在同一执业地区变更执业单位或范围的，须到原执业药师注

册机构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填写“执业药师变更注册登记表

”，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和《执

业药师注册证》； （二）新执业单位合法开业的证明复印件

； 执业药师变更执业地区的，须到原执业药师注册机构办理

变更注册手续，填写“执业药师变更注册登记表”，并向新

执业地区的执业药师注册机构重新申请注册。新的执业药师

注册机构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时，应收回原《执业药师注册

证》，并发给新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第十七条 执业药师

注册后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予以注销注册： （一）死亡或

被宣告失踪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被吊销《执业

药师资格证书》的； （四）受开除行政处分的； （五）因健

康或其它原因不能从事执业药师业务的。注销注册手续由执

业药师所在单位在3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机构申请办理，并填

写“执业药师注销注册登记表”。执业药师注册机构经核实



后办理注销注册，收回《执业药师注册证》。 第十八条 执业

药师注册机构每年将注册情况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并定期公告。 第十九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上报备案的

执业药师中有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有权责令执业药师注册机

构复查并予以改正。 第二十条 对不予注册或注销注册持有异

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第二十一条 凡以骗取、转让、借用、伪造《执业药师资

格证书》、《执业药师注册证》和《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登记

证书》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注册的人员，一经发现，由执业药

师注册机构收缴注册证并注销注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执业药师注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

注册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

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相关推荐： blue>申请执业药师注册必备条件 blue>执业

药师首次注册提供的材料 特别推荐： #0000ff>2011年执业药

师考试真题及答案汇总 blue>2012年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名条

件 blue>2012年执业药师考试时间 blue>2012年执业药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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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